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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115年度法義字第40號

申請人：蔡○智

蔡○智因叛亂罪嫌受不起訴處分前之羈押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

下：

主 文

確認蔡○智自民國 74 年 5 月 4 日起至同年 8 月 8 日所受逮捕、羈押處

分為司法不法，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。

事 實

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蔡○智因無故持有手槍涉叛亂案件，於民國 74

年 5 月 4 日經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（下稱水上分局）逮捕，並於隔

日移送臺灣中部地區警備司令部（下稱中警部）羈押，嗣於同年 7 月

3 日經中警部軍事檢察官以 74 年中清字第 016 號為不起訴處分，並於

同年 8 月 8 日開釋，即由中警部以另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

送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處（現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，下稱臺中

地檢）。申請人認其權益受損，於 114 年 4 月 18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。

理 由

一、調查經過

（一）本部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

稱檔管局）提供關於申請人之國家檔案影像，經該局於 114

年 6 月 4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

（二）本部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函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（下稱嘉義地

院）提供 92 年度賠字第 48 號決定書卷宗資料，經該院於 114

年 5 月 29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

（三）本部於 114 年 5月 26 日函請嘉義縣水上戶政事務所提供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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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於 73 年至 74 年間之戶籍手抄本、戶籍登記申請書及其他

相關資料（如入隊/入監通報聯單及離隊/結訓證明書）。經該

戶所於 114 年 6 月 2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

（四）本部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函請水上分局提供申請人於 74 年間

受拘留及移送管訓之所有檔案，經該分局於 114 年 5 月 29 日

函復相關檔案資料影本皆已銷毀且未進行數位建檔。

（五）本部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提供申請人於 74

年間受拘留及移送管訓之所有檔案，經該署於 114 年 9 月 30

日函復所需資料。

（六）本部於 114 年 8 月 27 日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提供申請人於 74

年間涉易科罰金及刑期折抵之相關檔案，經該院於 114 年 10

月 27 日函復所需資料。

（七）本部於 114 年 8 月 27 日函請國防部提供申請人於 74 年間涉

叛亂案之相關檔案，經該部於 114 年 8 月 29 日函復查無存管

相關檔案。

（八）本部於 114 年 8月 27 日函請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

部提供申請人於 74 年間涉叛亂案之相關檔案，經該部於 114

年 9 月 10 日函復相關檔案前已移轉檔管局，現無存管相關檔

案。

（九）本部於 114 年 9 月 9 日函請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協助查明申

請人是否曾就其冤獄賠償案件聲請覆議，經該法庭於 114 年 9

月 11 日函復查無受理覆議案件。

（十）本部於 112 年 11 月 14 日、113 年 4 月 30 日函請行政院人權

及轉型正義處函釋有關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

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適用範圍，行政院秘書長於 113 年 8 月

13 日函復本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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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處分理由

（一）查申請人經中警部不起訴處分前所受羈押（自 74 年 5 月 5 日

起至 74 年 8 月 8 日）部分，前向嘉義地院依戒嚴時期人民受

損權利回復條例（下稱權利回復條例）比照冤獄賠償法聲請

賠償，經嘉義地院以 92 年度賠字第 48 號刑事決定書，認申

請人因同一事實另經嘉義地院判處有期徒刑 4 月確定，且該

羈押期間已於執行同一事實之刑事案件時，易科罰金折抵完

畢，故不予賠償，駁回聲請在案。惟因權利回復條例及斯時

冤獄賠償法所規定之賠償要件，與促轉條例之平復要件並不

相同，本部與法院亦各有職掌，本件自不受前開嘉義地院決

定書之拘束，合先敘明。

（二）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乃採立法撤銷之立法例，即列

舉依特定條例而獲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者，其有罪判

決與其刑、保安處分、沒收之宣告或處分、事實行為等，均

認應依法「視為撤銷」並予公告，意即立法者已將之逕評價

為應予平復之國家不法行為，此與同條項第 2 款之案件尚須

逐案審查前述「司法不法」要件之程序自屬有別，是應尊重

立法者所為之判斷標準而為個案審查

1、 參照促轉條例第 6 條及第 6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記載，已依二

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(下稱二二八賠償條例)、戒嚴時期

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(下稱不當叛亂補償條例)

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（下稱權利回復條例）規

定，而獲得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、拘

束人身自由或剝奪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立法者已

將之逕評價為應予平復之國家不法行為，得逕行辦理公告撤

銷，不須重新調查另為個案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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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從而，就前揭符合特定條例規定，如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

亂、外患、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，而於不起訴

處分確定前受不法之羈押，業經立法評價為國家不法，倘僅

因其未獲補賠償而異其處理標準，尚非全無疑義。

3、 行政院秘書長 113 年 8 月 13 日函釋意旨略以：人民於戒嚴

時期因犯內亂、外患、懲治叛亂條例等罪，曾受不起訴處分

確定前受羈押，惟其未曾依權利回復條例規定申請賠償，與

本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所定情形顯有未合，無從為超越

文義之法律解釋，另審酌本條例訂修過程及體系觀點，亦難

認該款規定存有法律漏洞，是不宜透過目的性擴張，將來函

所述個案情形納入該款適用範圍。準此，有關來函所述案情

之平復司法不法，因屬本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以外情

形，應依同條項第 2 款規定，就人民申請為個案審查認定。

4、 是就此類案件尚非得逕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1款規定

直接視為撤銷並為公告，而應適用同條項第 2 款之規定，為

個案審查認定，惟如前述，於審查「司法不法」要件時，仍

應尊重立法者已為之評價標準，以落實轉型正義，並體現公

平。

（三）本件申請人經中警部不起訴處分前受羈押部分，經本部斟酌

全部事證結果，認屬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、第 4 項

規定應予平復之「司法不法」

1、 按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於第

一項刑事案件為追訴所為拘束人身自由或對財產之處分，準

用前項規定。」再佐以前揭立法理由中亦逕引權利回復條例

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及不當叛亂補償條例第 15 條之 1

第 3 款所規定之情事，為不法拘束人身自由之示例，亦即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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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、外患、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

條例之罪，於不起訴處分前受羈押，或於 37 年 12 月 10 日

起至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，因涉嫌觸犯內亂罪、外患罪、戡

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，遭治安或軍事機關限制人身自由而經

不起訴處分者，是本件申請人僅因持有槍械之行為，即以涉

叛亂罪嫌遭逮捕移送中警部，嗣經中警部軍事檢察官不起訴

處分確定前之羈押部分，應屬前揭規定所稱「軍事檢察官為

追訴所為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」尚明，此合先敘明。

2、 次按權利回復條例於8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之第6條規

定：「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、外患罪，於受無罪之判決

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，得聲請所屬地方法院比照冤

獄賠償法相關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。」嗣於 89 年 2 月 2 日

修正公布為現行條文，其中如前揭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立法

理由明載：「戒嚴時期人民因犯內亂、外患罪章或其他戒嚴

時期刑事特別法者，其中多數均為政治犯而非刑事犯，對其

科以刑罰實有侵害人權，……」觀其意旨即係對曾涉叛亂罪

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前受羈押之案件，因具政治性，以賠償、

權利回復之方式，準用冤獄賠償法之形式彌補其所受損害，

惟未能就其罪責加以滌除。另司法院釋字第 477 號解釋就此

亦有如下之闡釋：「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判權

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，其適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

別，救濟功能亦有所不足，立法機關乃制定戒嚴時期人民受

損權利回復條例，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，符合該條例所定要

件之人民，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，而明定限於犯外患

罪、內亂罪之案件，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，

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，實施戒嚴之情況下，軍事審判機關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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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處。至於其他刑事案件不在上開權利

回復條例適用之列，要屬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」

是上開案件類型之政治性及其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特

徵，業經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予以評價，並經司法院大法官

予以探明。

3、 再按受叛徒之指使或圖利叛徒而煽動罷工、罷課、罷市或擾

亂治安、擾亂金融者，懲治叛亂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0 款

固定有明文，又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於 86 年 12 月 19 日修

正前規定:「被告經訊問後，認為有第 76 條所定之情形者，

於必要時得羈押之。」而斯時同法第 76 條則規定：「被告犯

罪嫌疑重大。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。得不經傳喚逕行拘

提……」經查，申請人因非法持有槍械，於 74 年 5 月 4 日

經水上分局查獲，該分局以涉嫌叛亂將申請人解送中警部調

查，並於 74 年 5 月 5 日羈押。惟因申請人否認有叛亂意圖，

且中警部發交該部專案組協助偵查後，亦查無具體事證足證

申請人之叛亂意圖，而經中警部於 74 年 7 月 3 日以 74 年中

清字第 016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，並於同年 8 月 8 日開釋。

至申請人前揭行為另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，因

非屬軍法審判範圍，申請人又非現役軍人，而由中警部於開

釋當日將申請人移送臺中地檢偵辦，嗣經臺中地檢裁定 5

萬元交保獲釋後，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處（現為臺灣

嘉義地方檢察署，下稱嘉義地檢）並經該處檢察官提起公

訴，嗣經嘉義地院判處有期徒刑 4 月，如易科罰金以 30 元

折算 1 日。此有前開中警部軍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、中警

部 74 年 8 月 8 日（74）平法字第 8407 號函、釋票回證及嘉

義地院 92 年度賠字第 48 號決定書在卷可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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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是申請人雖有上開非法持有槍械之情，惟能否憑此遽認定其

係受叛徒之指使或有何圖利叛徒之嫌，尤於全無具體叛徒之

事證下，如何認定其叛亂「犯罪嫌疑重大」，倘僅為求專案

之實施，而予以通案性地認定不法流氓即有此嫌疑，則此羈

押之強制處分行使即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觀諸法院應

依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，又本於憲法第 8 條及第

16 條人身自由及訴訟權應予保障之意旨，對人身自由之剝

奪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（司法院釋字第 805 號解釋、

第 737 號解釋參照），準此，上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

羈押自有侵害公平審判原則之可言，是屬應予平復之「司法

不法」範疇。

5、 實務上對如「一清專案」等之以涉叛亂罪嫌羈押，嗣經不起

訴處分後移送管訓之處分，其不起訴處分確定前之羈押部

分，向來亦咸認其符合權利回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

定，應準用冤獄賠償法給予賠償，惟以羈押日數折抵另案刑

期，故認「無損害即無賠償」之法理而異其處理，此與促轉

條例之平復要件並不相同，且依叛亂罪嫌所受之羈押與他案

未必有關聯，能否仍囿於有無獲補、賠償而就平復「司法不

法」之標準異其處理，確非無疑。

6、 綜上，本件申請人因叛亂案件遭逮捕移送中警部，嗣經該部

軍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前受羈押部分，雖因刑期折抵致

未獲補、賠償而不符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

是應依同條項第 2 款規定之程序及標準予以個案審查，惟仍

應尊重立法者對相關法律所為評價之標準為之，而如上所

述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果，本件符合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

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，並具政治性，是屬應予平復之「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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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不法」尚明。

7、 另查申請人於74年 5月 5日起至74年 8月 8日所受羈押處

分，依嘉義地院 92 年度賠字第 48 號決定書所載，查申請人

與同案被告係以同一執行案號執行，且分案日期、承辦股

別、執行內容及結案日期均相同，再參以同案被告就其遭中

警部羈押之期間，於嗣後執行同一事實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

條例案件時折抵完畢，而足認申請人遭中警部羈押之期間，

亦已於嗣後執行同一事實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

時，易科罰金折抵完畢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

6 條第 3 項第 2 款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

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4 月 2 7 日

部 長 鄭 銘 謙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1 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處分書影本送交本部核轉行政院提起

訴願。


